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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友军 姜大云：市场经济的价值规范与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

作者：吴友军 姜大云 阅读：369 次 时间：2006-7-28 来源：人民网

     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经济运行机制，而不是经济所有制形式，更不是一种社会的基本

制度。因此，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公有制，或者把市场经济等同于

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事实上，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和内在要求与社会

主义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一、自由、平等和互利合作：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内在要求 

  通过劳动产品在市场中的自由、平等交换，实现劳动者之间本质力量的自由、平等

交换和合作，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生活中最为普遍的方式。市场虽然以私人占有、个人本

位和竞争等实现效率，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成人类劳动在交换中的合作，实现和发展

人类的本质力量。 

  1、市场经济的自由价值理念和要求 

  市场经济首先要求每一个进入市场的劳动者，都必须具有独立自由的人身资格，自

由地选择劳动，而不是被迫。自由既是市场经济对所有经济行为主体的基本资格要求，

也是其内在经济要求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其一，市场经济要求废除政府的计划指

令，推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呈现为有别于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的自由性特征；其二，

市场主体及参与者可以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技术优势或资源占

有等条件以及市场的需求，自主生产和经营，自愿交易，这构成了市场主体及参与者的

自由性。 

  2、市场经济的平等价值理念和要求 

  市场经济要求平等交易。价值规律构成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规律，而等价交换则

是这一规律正常运作的基础。平等交易才能保证劳动交换的公平和正义，也才能保证市

场的基本秩序和稳定。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平等当然并不是利益均分的平均主义，因为，

平均主义违背了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显然不能实现劳动者之间劳动的公平交换，而

只能破坏这种交换，并最终扼杀人的劳动积极性，甚至劳动本身。市场经济力求排除等

级、身份、特权等不平等因素，要求市场主体及参与者的人格平等，互不辖属；地位平

等，互不胁迫；机会均等，公平交易。 

  自由和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理念，建立公平合作和平等参与的社会基本制度

体系，是市场经济追求的社会体制化目标。市场经济要求建立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制

度，要求建立使劳动者能够展开公平的自由竞争、平等参与和共同承担责任的社会机

制。 

  3、市场经济的互利合作目的 

  市场经济以互利合作为目的指向。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是“交易”，一方面，市场

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利益



原则是市场经济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市场理性天然地具有利己性的价值

取向。但另一方面，市场主体要达到预期的利己目的，必须以提供一定的商品或服务，

满足他人与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市场主体的利己追求只有在首先满足交换关系中他人的

利益，生产出“社会的使用价值”后才能实现。就市场经济整体而言，交易虽然是以

“自由竞争”为样态和手段的，但却以分工为前提的合作，在交易中才能最终完成对各

方的增效。市场类似博弈，只有局中人在良性循环的对策变换中突破“个人利益第一”

的观念，在“合作上押注”，才能够实现实践中结果的不断增益和总体的最大化。而竞

争双方为了各自得到自己最大的福利，采取损人的竞争方式，尽量排除对方福利最大的

可能性，结果会是双方两败俱伤，都反而得到比互惠合作更小的福利。因此，市场经济

中，“互利合作”才是根本目的，合作精神的集体价值理性应占主导。 

  可见，使劳动者自由、平等地交换彼此的劳动，在合作中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表

面上看是一个经济标准和原则，但实质上是一个道德标准和原则，因此，市场经济的实

质是道德经济，其道德内涵是公平正义和互利诚信，这也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规则的道德

底线。 

     二、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一致性 

  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分配原则，以发展生

产力、满足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目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就在

于坚决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维护社会平等与公正，人的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以往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将脱胎于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繁荣发展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在这里，是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等同的。其

实，市场经济仅仅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交换环节和手段，其本身并没有必要打上姓

“资”或姓“社”的烙印。而社会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理想信念，还是作为一种现实

制度，都不可能是一个历史和人的终结点，从此一劳永逸地结束人的发展。在社会主义

社会中，劳动仍将是人的本质，每个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也是劳动者，只是社会主

义社会中的劳动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是真正属于人自己的劳动。有劳

动，就必然有分工；有分工，就必然有交换，而市场作为交换的场所和机制，也是社会

主义经济的必要成分。而且，非异化的劳动，非异化的分工合作，会产生真正自由、平

等的市场经济交换。因此，社会主义不仅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正是与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相一致的。 

  1、社会主义为市场经济提供真正的自由前提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应该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

会形式，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人不再是资本的奴隶，不再受资本的支配，可以自由地劳

动和交换彼此间的劳动本质。而自由人的联合体，采取的可行的较好形式应是市场经

济，而不应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中，人被固定在奴役性的分工中，平等也

是以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代价的。 

  2、社会主义为市场经济建立真正的平等基础 

  在社会主义中，“按劳分配”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分配机制。所谓“按劳分配”，

也就是平等劳力的平等所得，真正回复市场经济基于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原则。而消除

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会为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在政治、精神、文化等社会生活中的各方

面的不平等提供基础，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条件。 

  3、社会主义为市场经济提供互利合作的条件 

  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其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广大社会成



 

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除了异化劳动，劳动者的劳动不

再是谋生的手段，也不再是个人本位的单纯获利的方式，而是通过交换实现每个人的本

质和价值，满足他人需要的互利合作的自觉活动。社会主义集中体现了维护绝大多数社

会成员利益的集体本位精神实质。社会主义的合作精神和集体理性会为市场经济提供基

本的互利合作的条件。 

  社会主义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理想和目标，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是通过消除

异化（人与物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使人获得解放，走向基于自由、平等

基础之上的真正的人的全面发展。“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

己。”这种“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

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与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和内在要求是一致的，社会主义能够恢复市

场经济应有的本性和秩序。真正的市场经济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从中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也已显示具有实践的合理性。 

来源：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5/46407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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